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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31/T 329《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的第26部分。DB31/T 329已经发

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展览馆、博物馆；

——第2部分：剧毒化学品、放射性同位素集中存放场所；

——第3部分：金融机构；

——第4部分：公共供水；

——第5部分：电力系统；

——第6部分：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

——第7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第8部分：旅馆、商务办公楼；

——第9部分：零售商业；

——第10部分：党政机关；

——第11部分：医疗机构；

——第12部分：通信单位；

——第13部分：枪支弹药生产、经销、存放、射击场所；

——第14部分：燃气系统；

——第15部分：公交车站和公交专用停车场库；

——第16部分：港口、码头；

——第17部分：监管场所；

——第18部分：渡轮、游览船；

——第19部分：寄递单位；

——第20部分：游乐场所；

——第21部分：养老机构；

——第22部分：军工单位；

——第23部分：大型活动场所；

——第24部分：高校；

——第25部分：化工企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公安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社会公共安全技术防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上海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上海市国际机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德梁安全检测有限公司、海康威视数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范标准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竞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永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景鸿安全防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慧盾信息安全科技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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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计明、王志峻、周迅、周海平、周龙、李海鹏、李希、沈晔、孙君、徐鹏、

刘晓新、同刚、彭华、薛梅子、俞东溟、史长玲、颜敏骏、王晓波、张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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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照国家标准化改革的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为防范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对民用机场航站楼构成的现实和潜在安全威胁，根据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

条例》（国务院令第421号）、国务院《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99号）相

关规定，将民用机场航站楼列为重点保卫单位，组织专家制定民用机场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的

标准，形成上海市地方推荐性标准《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26部分：民用机场航

站楼》，是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民用机场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与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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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第 26 部分：民用机场航站楼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机场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总体要求、监理、检验检测与检查（评价）要求、

评审验收与维护保养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民用机场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与管理，其他与民用机场航

站楼相关场所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与管理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0409—2019 防盗保险柜（箱）

GB 12899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15208（所有部分）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GB 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

GB/T 15211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环境适应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5408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技术要求

GB 16796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565—2022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 20815—2006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 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30147 安防监控视频实时智能分析设备技术要求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 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78—2018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B 37300 公共安全重点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规范

GB/T 38671 信息安全技术 远程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

GB/T 41482—2022 毫米波全息成像人体安全检查设备

GB/T 41483 基于介电常数技术的液态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仪通用技术要求

GB/T 41806 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T 41819 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98—2011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319—2013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5029—2022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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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69 防爆毯

GA/T 73—2015 机械防盗锁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 308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669.1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 系统技术标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A/T 751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GA/T 76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 841 基于离子迁移谱技术的痕量毒品/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GA 844 防砸透明材料

GA 871 防爆罐

GA/T 992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

GA/T 1067 基于拉曼光谱技术的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A 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GA/T 1093 安全防范 人脸识别应用 出入口控制人脸识别技术要求

GA/T 1127—2013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摄像机通用技术要求

GA/T 1211 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1260 人行出入口电控通道闸通用技术要求

GA/T 1323 基于荧光聚合物传感技术的痕量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GA/T 1343—2016 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

GA/T 1400.3 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 第3部分：数据库技术要求

GA/T 1400.4 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 第4部分：接口协议要求

GA/T 1499—2018 卷帘门安全性要求

GA/T 1755—2020 安全防范 人脸识别应用人证核验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A/T 1758 安防拾音器通用技术要求

GA/T 1797 钢丝焊接网安全围栏

MH/T 7003—2017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MH/T 5047—2020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DB31/T 329（所有部分） 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DB31/T 1086 入侵报警系统应用基本技术要求

DB31/T 1099 单位（楼宇）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DB31/T 1359—2022 健康通行核验及人体测温筛查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0348—2018、GB 55029—2022、MH/T 7003—2017、MH/T 5047—2020、DB31/T 329（所有部

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用机场航站楼 civil airport terminal

民用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内以旅客航站楼为中心的供旅客办理进出港相关手续及相应服务的建

筑区域（不含空侧站坪），陆侧相邻交通设施等。

[来源:MH/T 5047—2020,2.0.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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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共区域 public service area

航站楼内供旅客和工作人员活动的共享区域。

3.3

出发区 departure area

航站楼内供旅客办理出港相关手续及相应服务的区域。

3.4

旅客候机隔离区 divided area of waiting passenger

根据安全需要在航站楼内划定的供已经安全检查的出港旅客等待登机的区域及登机通道。

[来源:MH 7008—2002,3.6,有修改]

3.5

到达区 arrival area

航站楼内供旅客办理进港相关手续及相应服务的区域。

3.6

车道边 curbside

航站楼前贴临车道供旅客上、下车及通行的区域。

[来源:MH/T 5047—2020,2.0.3]

3.7

行李提取区 baggage claim area

办理行李托运的旅客提取行李的区域。

3.8

登机廊桥 air bridge

由航站楼建筑主体结构延伸而成的固定段和专业设备厂家生产的活动段组成的设施，固定段连通旅

客候机隔离区和到达区，活动段连通飞机。

3.9

信息中心 data center/information process center

航站楼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等功能用房的总称。

3.10

安检工作区 security screening operating area

航站楼出入口等实施安全检测的工作场所，包括对证件、人身和手提物品、托运行李、商品等进行

安全检查的区域。

[来源:MH/T 7003—2017,3.6,有修改]

3.11

安全检测信息管理系统 security screen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含网络）构成，具有对人身、行李的安全检查信息、图像及安全检

查现场视频、音频资料进行采集、存储、传输、检索和显示等功能的处理系统，包括人身和行李安全检

查信息管理系统等。

[来源:MH/T 7003—2017,3.7,有修改]

3.12

私密检查间 private security check room

为有私密检查要求旅客设置的独立检查间。

[来源:MH/T 5047—20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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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重要设备机房 critical equipment room

用于放置航站楼正常运营所需关键系统设备的专用房间。

注：包括变/配电间、供水泵房、消防泵房、通信机房、弱电综合机房、UPS电源机房、安防设备间（详细信息待定）。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建设应纳入航站楼新建、改建、扩建的总体规划，并应按 GB 50348—2018

中第 1 章、第 3 章、第 4 章、第 12 章的规定进行风险防范规划和安全防范风险评估。

4.1.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应按 GB 50348—2018 中第 1章的规定进行综合设计、同步实施、独立或

专项验收，与机场建设同步开通交付使用。

4.1.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由视频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安全检查及探测、

实体防护、安防集成平台等系统（装置）组成，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建设程序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

第 5章、 GA/T 75、MH/T 7003—2017 的规定。

4.1.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和产品应符合 GB 16796 和产品标准要求，并经具有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检验检测资质和能力授权的机构检验检测合格；易燃易爆场所设备和产品应符合 GB 50058 的规

定。

4.1.5 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进行数据浏览、回放与下载等均应设定使用权限，且不为弱口令。

4.1.6 智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及感知数据采集应符合 DB31/T 1099 的规定。

4.1.7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网络安全措施应不低于 GB/T 22239—2019 中第二级的规定。

4.1.8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配置统一时钟源对所有系统设备进行自动校时，并与航站楼时间同步系统

保持同步。

4.1.9 航站楼重要部位应根据表 1 的要求设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航站楼其他涉及重点单位重要部位

的场所，应对照 DB31/T 329（所有部分）补充配置；未覆盖的防护对象应按本文件 4.1.1 规定进行安

全风险等级评估，防护措施应与其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

4.1.10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要求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第 6 章、GB 55029—2022 中第 3 章的

规定；施工要求还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第 7 章、GB 55029—2022 中第 4章的规定。

4.1.11 技术防范系统的供电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5408 的规定。

表 1 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1

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彩色摄像机

航站楼出发区车道边下客位置及入口外50 m范围路面 应配置

2 航站楼（包括VIP区域）与外界相通出入口 应配置

3 出发区人（车）行主要通道，停车库/场车道边上客位置和通道 应配置

4 航站楼附属建筑（含停车库/场）与外界相通出入口 应配置

5 航站楼周界 应配置

6 航站楼内（外）人员聚集区、易攀爬/跌落区、公共服务区的制高点 应配置

7 航站楼开放式阳台与平台及顶层的出入口 应配置

8
检修通道、燃料通道、综合管廊、垃圾箱放置、公共饮水、卫生间门前

区域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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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9

视频安

防监控

系统

彩色摄像机

公用设备间、杂物间、管道井等易于藏匿的区域 宜配置

10 航站楼各楼层公共过道厅、公共走道、人行消防通道 应配置

11 航站楼各楼层（含停车库/场）电梯厅、楼梯（含自动扶梯）口 应配置

12 电梯轿厢内 应配置

13
航站楼内各接待处、登记处、服务台、售（领、换）票（牌）处、值机

（托运）柜台、自助值机（托运）和其他自助服务设备区域
应配置

14 广播室、医务室、纠纷处置室、临时隔离（点）室及出入口 应配置

15 票证存放室、贵重物品库房及出入口 应配置

16 贵宾休息室的出入口及公共区域 应配置

17 旅客填表处、行李检查（检视）处、税费核验处 应配置

18
航站楼自有商务、购物、休息、娱乐、短驳交通等配套服务和公共活动

的区域
应配置

19
航站楼自有餐饮服务（包括用餐、自助取餐，布餐，厨房、留样冰箱）

区域
应配置

20 行李打包服务区 应配置

21 行李寄存区及出入口 应配置

22 行李装卸、交接、清点区域、周转运送通道（转盘） 应配置

23 托运行李开包间内部操作检视区域与操作台 应配置

24 行李（到达）提取区域及出入口 应配置

25 航站楼安检工作区出入口、安检排队等候区域、安检工作区域 应配置

26 航站楼安全区域员工通道及出入口 应配置

27
航站楼登机廊桥通行区域及出入口（双向）、远机位摆渡车站（VIP等

候区域）及出入口、卫星厅轨道交通车站排队等候区域
应配置

28 摆渡车、轨道交通列车、短驳交通车 宜配置

29
航站楼办公区域与公共服务区域（含到达、出发、安检、登机口）的交

接区域
应配置

30 航站楼财务出纳室、档案资料室 应配置

31 航站楼重要设备机房 应配置

32 航站楼库区、库房及出入口 应配置

33 安防中心控制室 应配置

34

入侵和

紧急报

警系统

周界入侵

探测装置

周界围墙封闭屏障处 宜配置

35 以航站楼主体建筑作为周界的墙体、玻璃幕墙 宜配置

36

入侵探测器

航站楼与外界相通出入口 应配置

37 航站楼与外界或空侧相通的窗户、通风口、管道口 应配置

38 贵重物品库房、票证存放室 应配置

39 航站楼库区、库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40 航站楼库房 应配置

41 非开放式平台出入口 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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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40

入侵和

紧急报

警系统

入侵探测器
无人值守的重要设备机房 应配置

42 财务出纳室、档案资料室 应配置

43

紧急报警装置

航站楼内各接待处、服务台、售（领）票处、值机（托运）柜台 应配置

44 广播室 应配置

45 医务室、贵宾休息室 应配置

46 安检工作区域 应配置

47 海关出入境填表处、行李检查（检视）处、离境退税核验柜台 应配置

48 票证存放室、行李寄存处 应配置

49 财务出纳室 应配置

50 安防中心控制室 应配置

51

出入口

控制系

统

识读装置、电控锁

航站楼建筑主体非开放式出入口（双向识别） 应配置

52
航站楼办公区域与公共服务区域（含到达、出发、安检、登机口）交接

区域的出入口（双向识别）
应配置

53 航站楼安全区域员工出入口（双向识别） 应配置

54 行李物品寄存处、票证存放室 应配置

56 非开放式平台出入口 应配置

57 有人值守的重要设备机房 应配置

58 安防中心控制室 应配置

59 人员身份／人像采

集识别系统

贵重物品库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60 航站楼办公场所门卫登记处 应配置

61 车辆数据采集系统 航站楼办公场所院区、停车库/场的出入口 应配置

62

声音复核装置

航站楼内各接待处、登记处、服务台、售（领、换）票（牌）处、值机

（托运）柜台、自助值机（托运）和其他自助服务设备区域
应配置

63 广播室、医务室、纠纷处置室、临时隔离（点）室、私密检查间 应配置

64 旅客填表处、行李检查（检视）处、税费核验处 应配置

65 托运行李开包间内部操作检视区域 应配置

66 行李打包服务区域 宜配置

67 贵重物品库区、库房的出入口 宜配置

68

电子巡查系统

航站楼周界、出入口、广场，地面集中停车场、地面人（车）行主要通

道，建筑（含停车库/场）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
应配置

69

检票、安检等排队等候、公共服务区域，行李装卸、转运区域，各楼层

公共过厅、公共走道，各楼层（含停车库/场）电梯厅、楼梯（含自动

扶梯）口，顶层出入口、开放式平台等开放式重要部位或区域

应配置

70 重要设备等设备机房周边 应配置

71 其他需要管理部位 宜配置

72 专用通

讯系统

来电号码显示 对外公开的直线电话 应配置

73 电话录音 对外公开的直线电话 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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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74

专用通

讯系统
执勤对讲设备

人员聚集区、广场公共区域执勤人员 应配置

75 售（检）票、安检、摆渡车（轨道交通）等排队等候区域执勤人员 应配置

76 旅客填表处、行李检查（检视）处、税费核验处 应配置

77 私密检查间执勤人员 应配置

78 纠纷处置室、临时隔离（点）室执勤人员 应配置

79 行李装卸、转运区域执勤人员 应配置

80 安检工作区域和安检等候区域执勤人员 应配置

81 安防中心控制室执守人员 应配置

82 其他重要区域执勤人员 应配置

83

安全检

查及探

测处置

系统

安全检测信息管理

系统

安检工作区
应配置

84 人证核验设备
民航安检通道

应配置

85 卫生防疫核验及人

体测温筛查设备
宜配置

86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应配置

87 通过式金属探测系

统
应配置

88 毫米波全息成像人

体安全检查设备
宜配置

89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应配置

90 痕量炸药探测仪 航站楼设置防爆检测的入口 应配置

91 危险液体检查仪 宜配置

92 有毒有害气体探测

仪
宜配置

93 防爆毯、防爆罐 应配置

94 安防集成平台 安防中心控制室 应配置

95 安防中心控制室

视频安防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实时电子巡检的终端设备、安全检测

信息管理系统、安防集成平台显示装置，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管理终

端、报警信号输出终端

应配置

96

实体防

护系统

或实体

防护设

施

防暴阻车路障
被列为反恐目标的区域车辆出入口、无台阶的广场区域及特定保护目标

周围
应配置

97

防盗安全门

行李寄存处的出入口 应配置

98 广播室的出入口 应配置

99 重要设备机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100 票证存放室的出入口 应配置

101 财务出纳室、档案资料室的出入口 应配置

102 贵重物品库区、库房的出入口 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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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航站楼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配置表（续）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103

实体防

护系统

或实体

防护设

施

防盗安全门

航站楼办公区域与公共服务区域（含到达、出发、安检、登机口）的交

接区域的出入口
宜配置

104 安防中心控制室的出入口 应配置

105

金属防护栏、防砸玻

璃窗户（贴防暴薄膜

玻璃）并限位

航站楼与外界或空侧相通的窗户、通风道、排水道、地下公共设施、隧

道和通风井管道口
应配置

106
售（领）票处、行李寄存处、票证存放室与外界相通的窗户、通风口、

管道口
应配置

107 贵重物品库区、库房与外界相通的窗户、通风口、管道口 应配置

108 重要设备机房与外界相通的窗户、通风口、管道口 宜配置

109 财务出纳室、档案资料室与外界相通的窗户、通风口 应配置

110 安防中心控制室与外界相通的窗户、通风口 应配置

4.2 视频监控系统

4.2.1 应采用彩色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其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文件 4.1.4 和 GB 50348—2018 中 6.4 的规

定。

4.2.2 摄像机配（设）置、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出入口安装的摄像机固定焦距和方向，且朝向一致，航站楼与外界相通的出入口安装的摄像

机监视方向一致向外；

b) 摄像机监视区域应无遮挡，监视图像应避免出现逆光现象；

c) 摄像机安装支架应稳定、牢固，安装位置应不易受外界干扰、破坏；

d) 固定摄像机的安装指向与监控目标形成的垂直夹角不大于 30°，与监控目标形成的水平夹角

不大于 45°；

e) 摄像机工作时，环境照度能满足摄像机获取清晰有效图像的要求，必要时设置与摄像机指向

一致的辅助照明光源；

f) 带有云台、变焦镜头控制的摄像机，在停止云台、变焦操作 2 min±0.5 min 后，自动恢复至

预置设定状态；

g) 电梯轿厢摄像机监控图像能覆盖轿厢、避免逆光，系统应具有楼层显示功能；

h) 室外摄像机具备防雷击保护措施。

4.2.3 图像监视要求可参照 DB31/T 1229 给出的方法，并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摄像机监视图像基本要求

序号 监视部位 监视要求

1 室外周边
应能清晰显示摄像机监视范围内15 m范围街面过往人员的往来情况、体貌特征和机动车辆的车

型、颜色、行驶等情况（存在环境遮挡情况的除外）

2 出入口 应能显示全貌，并清晰显示出入人员面部特征、活动情况，车辆出入口还应清晰显示车辆牌号

3 周界穿越 应能清晰显示周界穿越人员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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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摄像机监视图像基本要求（续）

序号 监视部位 监视要求

4 装卸转运

应能清晰显示监视范围内人员的体貌特征、车辆牌照及相关活动情况；装卸监视图像应覆盖运

输车的边门、尾门、装卸、转运过程及周边环境（图像宜连续衔接），应覆盖至交接区域的全

过程

5 走廊通道
应能清晰显示过往人员的体貌特征、活动情况（图像应连续衔接）；室外通道（含主干道）应

看清机动车辆颜色、车型、行驶等情况和全过程（图像应连续衔接）

6 区域范围

应能清晰显示监视区域内过往人员的体貌特征、活动情况和机动车辆的车型、颜色、行驶等情

况，以及以摄像机为基准5 m～10 m范围监视区域内过往人员的体貌特征、车辆牌号；摆渡车、

轨道交通车站区域应能清晰显示乘客上下车活动情况及开关门情况；安检工作区域应能清晰显

示人员的面部特征及活动情况

7 制 高 点 应能清晰显示图像覆盖区域过往人员的行为特征、机动车辆的行驶情况和全过程

8 楼 梯 口 应能显示全貌，并清晰显示人员的面部特征及活动情况

9 电 梯 厅 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

10 自动扶梯 应能清晰显示上下人员面部特征、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的全过程

11

电梯轿厢、摆渡

车、轨道交通列

车、短驳交通车

应能清晰显示电梯轿厢、摆渡车、轨道交通列车、短驳交通车内全景

12 设备机房 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体貌特征及活动情况

13 过程监控 应能清晰显示监视范围内人员的体貌特征、活动情况及交接、操作的全过程

14 设备操作 应能清晰显示工作人员对设备操作、维护的活动情况

15 业务办理 应能清晰显示客户的体貌特征及相关业务办理的全过程

4.2.4 摄像机的水平分辨力应不低于 700 TVL。在环境照度不低于 50 lx 的条件下，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应符合 GB 50198—2011 规定的评分等级 4 分的要求，相应的系统技术指标除符合 GA/T 1211 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图像尺寸
系统水平

分辨力

图像画

面灰度
图像帧率

网络型

系统延时

非网络

系统延时

视音频

记录失步

GA/T 1127—2013中4.1.2的B类 ≥600 TVL

≥10 级 ≥25 fps ≤500 ms ≤250 ms ≤1 sGA/T 1127—2013中4.1.2的C类 ≥800 TVL

GA/T 1127—2013中4.1.2的D类 ≥1600 TVL

4.2.5 视频图像应叠加日期、时间、监视画面位置等字符信息，字符叠加不应影响对图像的监视和记

录回放效果。字符设置应符合 GA/T 751 和航站楼运营管理的规定。

4.2.6 有人值守且具有 16 路以上多路视频图像的系统，系统图像显示终端在按单屏多画面显示配置的

同时，还应按不少于摄像机总数 1/64（含）的比例另行配置，对其中重点图像（如:出入口等）采用固

定监视或切换监视；无人值守的，可配置单台显示终端对视频图像进行单屏多画面或单画面轮巡显示，

并应配置用于回放调阅的客户端及显示终端；切换监视或轮巡显示同步时间应不大于 1 s，画面停留时

间应在 5 s 至 30 s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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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与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当触发报警时，安防中心

控制室的图像显示终端应能自动联动切换出所对应和/或关联部位、区域的视频图像，并根据联动视频

图像的数量，自动调整显示窗口、显示终端。触发报警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 s，单个触发报警联动对

应视频图像的能力应不小于 4 个。

4.2.8 应配置数字录像设备，对系统所有图像和配置安防拾音器区域的声音进行实时记录。数字录像

设备应符合 GB 20815—2006 中Ⅱ类 A 级或Ⅲ类 A 级的规定，安防拾音器应符合 GA/T 1758 的规定。图

像信息应以大于或等于 25 fps 的帧速保存，图像/声音信息保存时间和系统设置、运行应同时符合以下

规定：

a) 视频监控图像保存时间不少于 90 d；
b) 系统保持 24 h 开启状态；

c) 系统具备硬盘故障、图像丢失报警功能，重启后所有设置及保存信息不丢失；

d) 视频监控图像不显示人员操作密码信息。

4.2.9 系统宜设置运动目标检测、遗留物检测、物体移除检测、绊线检测、入侵检测、逆行检测、徘

徊检测、流量统计、密度检测、目标分类等一种或多种实时智能分析功能及技术应用，并符合 GB/T 30147

的规定。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 d，其他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 d。
4.2.10 系统宜设置对关键部位进出及过往人员的人脸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功能，宜采用多维信息融合、

自动预警、人工核验等方式对异常客流进行监测预警。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 d，其他数

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 d。
4.2.11 系统应进行安全防护，并满足以下规定：

a) 视频监控系统中前端设备资产的统一管理，包括设备发现、设备身份认证与准入控制；

b) 视频监控系统中的网络安全防护，包括视频网络防嗅探防攻击、视频和应用协议识别与控制、

网络访问控制，以及数据传输加密与签名等；

c) 视频监控系统中视频安防监控数据的安全防护，包括防泄密/防篡改/防损毁/防止勒索病毒等

恶意代码对数据的破坏、防截屏/防录屏/屏幕拍照可追溯、敏感数据脱敏/去标识化等；

d) 视频监控系统中的共享视频图像数据的安全防护，包括对导出的视频文件和图片进行加密和

完整性保护、记录共享调阅的操作行为、对视频图像共享流转的 API（应用程序接口）进行管

理和溯源认证、通过嵌入数字水印等方式实现对视频图像共享流转的安全防护等。

4.2.12 系统应采用数据结构独立的专用网络（可采用 VLAN 的独立网段），应对系统中所有接入设备

的网络端口予以管理和绑定。单层设备之间电口的传输距离不应大于 90 m。
4.2.13 其他涉及公共区域视频图像信息采集与管理应符合 GB 37300 的规定。

4.2.14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应用时，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669.1 的规定。

4.2.15 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数据库应符合 GA/T 1400.3 的规定；接口协议应符合 GA/T 1400.4 的规

定，DB31/T 1099 的规定。

4.2.16 公共安全社会视频资源安全联网设备技术宜符合 GA/T 1781 的规定；公安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安

全技术宜符合 GA/T 1781 的规定。

4.2.17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应符合 GB/T 28181 的规定，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应符合 GB 35114 的规定。

4.2.18 人脸识别系统的建设要求见《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本市安全防范涉及人脸识别

应用产品及相关数据传输技术要求》。人脸识别系统的建设还应符合 CB/T 38671、GB/T41819 的规定。

4.2.19 系统应具备不间断电源保障措施，在外部电源中断时应持续保障供电不少于 2 h。系统配备的

备用电源系统应具备主备电源自动切换，切换时不应改变系统工作状态。

4.3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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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入侵探测装置应结合应用场景和 GB/T 32581、DB31/T 1086 的规定配（设）置和选型，探测范

围应有效覆盖防护区域（零漏报），且应避免或减少因防护区域以外正常活动而引发的误报。

4.3.2 紧急报警装置应安装于胁迫时便于触发的隐蔽部位，并应具有防误触发措施。触发报警后应能

立即发出紧急报警信号并自锁，复位应采用人工操作方式。

4.3.3 系统的防区划分、入侵探测装置安装位置的选择，应有利于及时报警和准确定位，不同技术原

理的入侵探测装置不应接入同一防区，不同功能物理区域的入侵探测装置不应接入同一防区。各防区间

距离、区域设置应有利于及时报警和准确定位，并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4.3.4 具备报警/灯光/图像显示联动响应模式的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其前端防区设置应与视频监控

系统监视区域设置一致，联动响应区域摄像机设置应符合本文件 4.2.7 的规定。

4.3.5 防盗报警控制器、报警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日常维护、检修的部位，并置

于入侵探测装置的防护范围内。

4.3.6 防盗报警控制器、报警区域控制设备应能接收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入侵探测器和紧急报警装置

发出的报警及故障信号，并应具有布防和撤防、不可撤防模式、外出与进入延迟的设置和编程，以及自

检、防破坏、声光报警、报警记录与储存、打印输出、密码操作保护等功能，能准确地识别报警区域，

实时显示发生报警的区域、日期、时间及报警类型等信息。

4.3.7 系统报警时，有人值守的安防中心控制室应有声光告警信号，报警声级应不少于 100 dB（A），

有周界报警系统的应在模拟显示屏、电子地图上准确显示报警的防区。

4.3.8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信息的存储应不少于 360 d。
4.3.9 周界入侵探测装置在日常工作时，应设置为不可撤防模式。张力式电子围栏前端的测控杆、承

力杆、轴承杆应具有防攀爬报警功能，并能根据外界环境、气候等变化自动调整警戒张力值；脉冲式电

子围栏前端任意一根金属导体应具有旁路（等电位跨接）报警及触网报警功能。

4.3.10 紧急报警装置的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 s，其他类型入侵探测装置的系统报警响应时间

应不大于 5 s。
4.3.11 使用公共电话网联网报警的，报警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0 s，且不应在通讯线路上挂接其他通信

设施；使用 IP 网络方式报警的，报警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6 s。
4.3.12 安防中心控制室应安装与区域报警中心联网的紧急报警装置，安防中心控制室非 24 h 值守的，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与区域报警中心联网。

4.3.13 系统应具备不间断电源保障措施，在外部电源中断时应持续保障供电不宜少于 8 h。系统配备

的备用电源系统应具备主备电源自动切换，切换时不应改变系统工作状态。

4.4 出入口控制系统

4.4.1 识读式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识读装置安装安全、牢固，安装高度应便于操作、识读和识别；

b) 执行部分的输入电缆在该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别受控区以外部分，封

闭保护，其保护结构的抗拉伸、抗弯折强度应不低于镀锌钢管；

c) 出入口控制器、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安装在便于日常维护、检修的部位，并设置在该

出入口的对应受控区、同级别受控区或高级别受控区内；

d) 系统识读部分的防护能力及系统管理与控制部分的防护能力不低于 GB 50396—2007 附录 B 系

统防护等级分类中的 C 级；

e) 系统应符合 GB/T 37078—2018 中安全等级 3 的要求；

f) 系统不禁止由其他紧急系统（如火灾等）授权自由出入的功能，满足紧急逃生时人员疏散的

相关要求；

g) 当通向疏散通道方向为防护面时，应与火灾报警及其他紧急疏散系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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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当发生火警或需紧急疏散时，人员不使用钥匙应能迅速安全通过。

4.4.2 出入口控制系统重要部位的出入口应设置不同的出入权限，控制装置应能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联动。重要部位无人值守的出入口还应设置双向识读装置、智能尾随探测联动装置，智能尾随探测联动

装置应具备防尾随功能，对人员尾随事件应能发出警示，并联动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抓拍图片。联动响应

区域摄像机设置应符合本文件 4.2.7 的规定。

4.4.3 各类识别装置、执行机构应保证操作性和可靠性。系统应根据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按不同的

通行对象及其准入级别进行控制与管理。对非法进入的行为或连续 3次不正确的识读，系统应发出报警

信号。安防中心控制室的声光报警应保持至人工操作复位。

4.4.4 系统应具有人员的出入时间、地点、顺序等数据的设置，以及显示、记录、查询和打印等功能，

旅客出入口还应具有客流计数统计功能，并有防篡改、防销毁等措施。

4.4.5 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180 d，系统数据资料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360 d。
4.4.6 系统应具备不间断电源保障措施，在外部电源中断时应持续保障供电不少于 48 h。系统配备的

备用电源系统应具备主备电源自动切换，切换时不应改变系统工作状态。

4.4.7 人行出入口电控通道闸符合 GA/T 1260 的规定；人员身份验证、人脸识别应用的技术要求除满

足 GA/T 1093 的相关要求外，宜符合 DB31/T 1099 的规定。

4.4.8 机动车辆数据采集装置应能获取所有进出车辆的时间、牌照、颜色、照片（含全景）等信息，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DB31/T 1099 的规定。

4.4.9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761、GA/T 992 的要求。

4.5 声音复核装置

4.5.1 声音复核装置与该处安装的摄像机在位置和数量上应一一对应（私密检查间除外），音视频信

号应同步记录，回放时应能清楚辨别客户与服务接待人员的对话内容。

4.5.2 宜具备语音语义识别。

4.5.3 声音复核资料保存时间应与相关区域视频图像资料的保存时间保持一致。

4.5.4 安防拾音器应符合 GA/T 1758 的规定。

4.6 电子巡查系统

4.6.1 电子巡查系统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巡查钮或读卡器安装牢固、隐蔽，安装高度宜离地 1400 mm±100 mm；
b) 采集识读装置配置数量满足巡检人员、班次、路线的需要，且应不少于 2 个；

c) 采集识读装置识读响应时间不大于 1 s，采集识读装置识读信息传输到管理终端（含保安集成

管理移动手持终端）响应时间不大于 20 s；
d) 巡查人员、班次、路线及其时间、周期能根据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e) 能通过管理终端（含保安集成管理移动手持终端）查阅各巡查人员的到位时间，具有对巡查

时间、地点、人员和顺序等数据设置，显示、归档、查询和打印等应用功能；

f) 具有巡查违规记录提示。

4.6.2 图片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180 d，系统数据资料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60 d。
4.6.3 电子巡查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A/T 644 的规定。

4.7 专用通讯系统

4.7.1 电话来电号码显示应清晰。

4.7.2 手持通讯设备应信号良好，通话质量优良。

4.7.3 电话记录回放时应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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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宜具备语音语义识别。

4.7.5 电话通话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等于 30 d。

4.8 安全检查及探测处置系统

4.8.1 应根据安全管理要求选择相应的安全检查及探测处置设备型号规格和数量，对进入旅客候机隔

离区或其他保护区域的人员和枪支子弹、管制器具、压力气罐、炸药、危险液体、有毒有害气体等禁/

限带物品进行检查及探测处置。

4.8.2 安全检查及探测处置系统应具有显示、报警提示和记录的功能。应能将数据、报警信息及方位、

设备状态等信息传输至安全检测信息管理系统。

4.8.3 人证核验设备应符合 GA/T 1755—2020 的规定。

4.8.4 健康通行核验及人体测温筛查设备或技术应符合 DB31/T 1359—2022 的规定。

4.8.5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5208（所有部分）的规定，宜具备集中判图

功能。

4.8.6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5210 的规定，手持式金属探测仪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2899 的规定，毫米波全息成像人体安全检查设备应符合 GB/T 41482—2022 的规定。

4.8.7 痕量炸药探测仪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T 841 或 GA/T 1323 的规定。

4.8.8 危险液体检查仪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41483 或 GA/T 1067 的规定。

4.8.9 有毒有害气体探测仪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41806 的规定。

4.8.10 防爆罐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 871 的规定，防爆毯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 69 的规定。

4.9 安防集成平台

4.9.1 应将视频监控系统、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整合并设立安防集成平台；可将安

全检测信息管理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等接入安防集成平台。由独立的安防集成平台统一管理显示、报警

功能，实现报警汇聚、系统联动、统一控制、状态监视和信息记录等功能，并应以图形化界面进行终端

屏幕显示。

4.9.2 安防集成平台应根据航站楼管理的要求，设立区域级和中心级，并宜根据规模划分和设置区域

层级。

4.9.3 各级安防集成平台与各相关系统之间应互相独立，应通过标准化接口进行级联；当安防集成平

台出现故障时，不应影响各相关系统的正常工作；安防集成平台应能及时感知并接收/产生报警信息。

4.9.4 安防集成平台宜具备摆渡车及其他工作车辆车载视频图像的调用功能。

4.9.5 安防集成平台应具备电子地图、报警信息查询与处理、视频浏览及控制、录像回放、报警联动、

预案管理、系统配置和用户权限管理等功能，并符合以下规定:

a) 宜采用三维电子地图；

b) 应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各相关系统的监控点位、设备状态、报警信息及可视化预案，并通过电

子地图设备图标进行功能操作；

c) 应具备报警事件及关联图片或录像片段的保存功能，可设置为自动或手动方式；

d) 应具备各相关系统间报警联动及管理的功能。

4.9.6 安防集成平台存储的报警事件记录数据应包括事件的主体、地点、类型、时间、处理状态及报

警图片或报警事件发生过程的视频录像片段等数据，安防集成平台记录保存时间不应少于 360 d。
4.9.7 各级安防集成平台之间，以及与各相关系统的接口位置、类型、协议应符合设计要求。

4.10 安防中心控制室

4.10.1 视频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电子巡查的终端设备，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管理终端、报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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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输出终端、安防集成平台均应设置在安防中心控制室，应具有对各子系统的操作、记录、显示的功能。

4.10.2 安防中心控制室应配备专用通讯（包括有线和无线系统）设备、保安专用防护器械和消防设备

（器材装备），且宜合并放置。

4.10.3 安防中心控制室宜单独设置，也可设置在符合规定的其他场所。安防中心控制室面积宜不少于

20 m²。安防中心控制室设在门卫值班室内的，应设有防盗安全门或金属防护门与门卫值班室相隔离。

防盗安全门或金属防护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22 规定的 3 级防盗安全级别。

4.10.4 安防中心控制室内应配置送排风空调设施，室内主要工作区域照度应不低于 200 lx，温度宜为

18 ℃～28 ℃，相对湿度宜为 30％～70％。

4.10.5 安防中心控制室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 6.14 的规定。

4.11 实体防护系统或实体防护设施

4.11.1 固定防暴阻车路障、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的阻挡能力等级应不低于 GA/T 1343—2016 中 B1 的

规定；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应具备与安防集成平台进行集中数据交互、应用查询等功能。

4.11.2 贵重物品库房、重要设备机房等重要部位防盗安全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22 规

定的 3 级防盗安全级别，其它防盗安全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22 规定的 2级防盗安全级

别，金属防护门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7565—2022 规定的 1 级防盗安全级别。

4.11.3 金属防护栏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用单根直径不小于 20 mm、壁厚不小于 2 mm 的金属管（或单根直径不小于 14 mm 的金属棒）、

单根横截面不小于8 mm×20 mm的金属板组合制作。金属防护栏的栏间距不大于100 mm×250 mm；
b) 金属防护栏采用直径不小于 12 mm 的膨胀螺丝固定，安装牢固可靠；

c) 用于窗体或门体防护时，单个防护栏空间最大面积不大于 400 mm×100 mm；
d) 用于实体周界封闭时,符合本文件 4.9.4 b)的规定。

4.11.4 机场航站楼有与外界相交的周界围墙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用砖、石实体围墙的，墙体厚度不小于 240 mm，基础埋深不低于 600 mm，高度不小于 2.5 m，
且符合结构强度和建筑标准的规定；

b) 采用金属防护栏用于实体周界封闭的，高度不小于 2.5 m，金属防护栏的竖杆间距不大于 150 mm，
1 m 以下部分无横撑，且不易攀爬；或采用高度不小于 3 m，符合 GA/T 1797 的钢丝焊接网安

全围栏。

4.11.5 采取开启限位措施窗户开启的最大间隙应不大于 110 mm。
4.11.6 防砸复合玻璃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A 844 的规定。

4.11.7 防盗保险柜的防护能力应不低于 GB 10409—2001 规定的 B2 类防盗安全级别。防盗保险柜安装

应采用不少于 12 mm 的膨胀螺丝与墙或地面固定，安装应牢固可靠，防盗保险柜背面应靠墙安放。

4.11.8 航站楼其他实体防范要求应符合 GB 50348—2018、GB 55029—2022、MH/T 7003—2017 的要求。

5 监理、检验检测与检查（评价）要求

5.1 监理要求

应根据本文件第4章的要求，GB 50348—2018中第3章和第8章，以及GB/T 50319—2013中第4章的规

定进行监理，并提供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相关的各项监理报告。

5.2 检验检测要求

5.2.1 应根据 GA/T 75、GB 50348—2018 中第 3 章和第 9章的规定，由具有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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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测资质和能力授权的机构对系统的性能、功能进行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时间节点符合以下规定：

a) 应在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竣工验收前；

b) 宜在项目交付后每 5 年进行一次；

c) 在运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事件时应及时进行。

5.2.2 检验检测应依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竣工文件和本文件第 4 章的各项要求，并应符合 GB 50348—

2018 中 10.4 的规定。

5.2.3 检验检测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深化设计文件及工程变更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

5.2.4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项目检验检测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应在有效检定或校准周期内，且检定

或校准数据范围应满足检验检测项目的范围和精度规定。

5.2.5 受检单位应向检验检测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资料：

a) 工程合同；

b) 设计任务书；

c) 系统设备清单；

d) 系统点位表；

e) 系统原理图；

f) 系统布控图；

g) 主要产品、设备、材料质量证明文件（检验报告、合格证、认证标志等）；

h) 监理报告（包括隐蔽工程验收单）；

i) 不少于 30 d 的系统试运行报告；

j) 用户初步验收单；

k) 施工修改说明；

l) 初步设计方案评审结论意见书；

m) 评审结论意见整改承诺书；

n) 其他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项目相关资料等。

5.2.6 检验检测应对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用的设备按产品类型及型号进行抽样，抽样方法和数量应符

合 GB 50348—2018 中 9.1.5 的规定。

5.2.7 检验检测结果中有不合格项时，应进行改正并复查。复查时抽样数量应加倍，复查仍不合格则

判该项不合格。

5.2.8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项目安全性、电磁兼容性、防雷与接地检验检测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 9.5 的规定，供电与信号传输检验检测应符合 GB 50348—2018 中 9.6 的规定。

5.3 检查（评价）要求

5.3.1 检查（评价）可与检验检测合并进行。

5.3.2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一般要求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一般要求

4.1.1 检查风险防范规划和安全防范风险评估文件

2 4.1.3 检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组成与建设程序文件

3 4.1.4 检查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



DB 31/T 329.26—2025

16

表4 一般要求的检查（评价）方法（续）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4

一般要求

4.1.5 检查授权，检查（评价）口令强弱程度

5 4.1.6 检查相应产品的检测报告

6 4.1.7 检查网络安全等级报告

7 4.1.8 检查系统校时配置与校时功能

8 4.1.9 检查（评价）相应工程的验收报告、安全防范风险评估文件

9 4.1.10 检查（评价）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文件

10 4.1.11 检查（评价）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供电技术

5.3.3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 5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数字系统 4.2.1 检查视频监控系统的类型

2

摄像机安装

4.2.2 a)
检查（评价）出入口摄像机监视位置、镜头焦距设置、摄像机安装

朝向

3 4.2.2 b) 检查摄像机监视区域遮挡情况，检查监视图像逆光情况

4 4.2.2 c)
检查摄像机的支架安装是否稳定、牢固；检查安装位置是否不易干

扰、破坏

5 4.2.2 d) 检查摄像机监视图像位置、方向及安装角度

6 4.2.2 e)
检查视频采集设备的产品检测报告中摄像机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检查所采用设备的图像表现、环境照度及辅助照明光源

7 4.2.2 f) 检查云台、变焦镜头控制的摄像机的自动恢复预置设定的时间

8 4.2.2 g)
检查电梯轿厢视摄像机监控图像覆盖范围、逆光现象及楼层显示功

能

9 4.2.2 h)
检查室外视频采集设备防雷击保护措施，检查（评价）接地电阻状

态

10

图像与声音

4.2.3 检查（评价）现场系统图像清晰度

11 4.2.4
检查摄像机的配置、类型，检查摄像机检测报告；对显示视频图像

的几何特征、现场目标活动连续性、清晰度、色彩并进行主观评价

12

4.2.4表3

检查（评价）监视器图像水平分辨力

13 检查（评价）监视器图像画面灰度等级

14 逐帧播放记录图像，检查图像帧率

15 检查监视器显示时间与实际时间之差，评价计算检查系统时延

16 使用唇音同步方法，检查视音频记录失步

17 4.2.5
检查（评价）字符设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与运营管理的规定，检查

（评价）字符设置是否影响对图像的监视和记录回放效果

18 切换调度 4.2.6
检查图像显示终端和客户端的配置、数量、类型；检查切换监视时

间、轮巡显示同步时间、画面停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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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视频监控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续）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9 联动控制 4.2.7

触发联动条件，检查图像切换显示对应和/或关联的视频图像及自

动调整显示的功能；触发报警装置发生报警，检查发生报警到联动

对应视频图像显示的时间；检查单个触发报警联动对应视频图像的

数量

20

存储回放

4.2.8 检查产品分类、等级，检查保存的图像信息帧速

21 4.2.8 a)
检查存储的图像信息总量，计算存储时间，或直接查询90天前的录

像

22 4.2.8 b) 检查图像记录

23 4.2.8 c) 检查系统硬盘故障、图像丢失报警、重启后设置及信息保存功能

24 4.2.8 d)
检查监控图像显示范围，检查操作权限限制功能，检查操作密码信

息显示

25

视音频分析

4.2.9
检查智能分析系统检测报告，并检查系统智能分析功能；根据存储

容量和图片数据资料计算存储时间

26 4.2.10
检查设备的接入部署和应用数据；检查智能化监测、分析、预警功

能；根据存储容量和图片数据资料计算存储时间

27 安全措施 4.2.11
检查系统的安全措施，并检查资产管理功能、联网安全防护功能、

视频数据安全防护功能、联网共享视频图像数据安全防护功能

28 传输 4.2.12
检查网络传输设备的配置、数量、类型；检查网络拓扑结构；检查

系统中网络端口管理和绑定功能

29
公共区域视频图像

信息采集与管理
4.2.13 检查（评价）设计、施工、监理文件

30

联网应用

4.2.14

检查（评价）设计、施工、监理文件，检查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
31 4.2.15

32 4.2.16

33 4.2.17

34
人脸识别功能

应用
4.2.18 检查（评价）设计、施工、监理文件，检查相关产品的检测报告

35 不间断电源保障 4.2.19

检查系统备用电源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检查系统采用的供电

模式、主备电源配置、前端设备供电方式；检查系统电源自动切换

功能

5.3.4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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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入侵探测

与安装
4.3.1

检查入侵探测覆盖的部位、区域和目标；模拟入侵，评价系统在各

状态下探测防护的功能；检查防护区域以外正常活动而引起误报的

触发情况

2
紧急报警

与安装
4.3.2

检查紧急报警装置在任何状态下触发后的紧急报警功能；检查装置

防误触发措施；检查装置触发报警后自锁功能及人工复位操作功能

3 防区 4.3.3

检查系统的防区划分、入侵探测装置安装位置的对应关系；模拟入

侵，检查系统在各状态下防区与探测部位的对应情况，检查入侵探

测装置的探测距离、区域，检查所采用设备的位置、角度、类型

4 联动控制 4.3.4

模拟入侵，检查（评价）系统触发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联动功能，

查看是否收到相应的报警信息，是否按设计开启灯光，是否自动切

换对应的视频图像到指定的监视器

5
控制联网

设备安装
4.3.5

检查设备的位置，查看是否便于维护、检修以及是否置于入侵探测

装置的防护范围内

6
防拆防破坏、设置、

操作、传输、指示
4.3.6

模拟入侵、紧急报警、系统故障，检查系统的防拆、防破坏，以及

设置、操作、传输、指示等功能

7 通告 4.3.7

模拟入侵，检查有人值守的安防中心控制室的声光告警、周界入侵

探测装置在模拟显示屏和/或电子地图上显示报警的周界防区的功

能；评价值守位的报警声级

8 记录 4.3.8
检查（评价）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记录信息，根据存储

容量和信息资料计算存储时间

9 周界入侵探测 4.3.9

在任何状态下，触发周界入侵探测装置进行测试，检查（评价）报

警信号、报警信息与实际的触发情况；检查张力式电子围栏前端的

测控杆、承力杆、轴承杆具的攀爬报警功能；检查脉冲式电子围栏

前端任意一根金属导体的旁路（等电位跨接）报警及触网报警功能

10

响应时间

4.3.10
检查（评价）发出报警到控制设备和指示设备接收信号的过程和时

间

11 4.3.11

触发入侵探测装置和紧急报警装置，检查（评价）发生报警到区域

报警中心报警控制设备和指示设备接收信号的时间；检查通讯线路

上挂接其他通信设施情况

12 系统备电 4.3.12

检查系统备用电源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检查系统采用的供电

模式、主备电源配置、前端设备供电方式；检查备用电源自动切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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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 7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识读式出入口控制系

统安装、自我保护、

状态监测与应急疏散

4.4.1 a) 检查识读装置的类型、安装位置及安装高度

2 4.4.1 b)
检查执行部分、出入口控制器、区域控制设备及其联网设备的类型

与位置，根据竣工文件与安全等级要求检查对管控区外部件的防篡

改、防撬、防拆措施
3 4.4.1 c)

4 4.4.1 d)
检查（评价）模拟出入口及执行装置的开、闭、胁迫、破坏检查系

统的监测记录与告警
5 4.4.1 e)

6 4.4.1 f)

7 4.4.1 g) 检查系统的应急开启方式，对设置的应急开启的开关或按键，验证

操作后开启部分/全部出入口功能；检查消防系统联动功能8 4.4.1 h)

9
出入授权与

联动控制
4.4.2

检查各受控区的时间、出入方式等权限授权配置；检查与授权配置

内容的一致性；触发出入口控制装置的联动条件，检查图像显示终

端自动联动切换出所对应的关联部位、区域的视频图像，检查自动

调整显示功能

10
出入控制与

通告
4.4.3

检查（评价）现场出入口控制点按竣工文件和安全等级，检查访问

控制功能，通过非授权凭证进行识读、强行开启、胁迫码操作、非

法密码操作，在现场、监控中心检查可视和（或)可听的通告或警

示等；使用授权凭证进行识读后，检查相应的识读记录，包括记录

的时间、地点、对象

11

信息记录

4.4.4
检查系统对信息的记录，包括非法操作、故障、授权操作、配置信

息等的记录；验证对信息记录进行导出和存储、更改和删除

12 4.4.5
检查存储的图片数据资料，检查（评价）存储信息的准确性，根据

存储容量和图片数据资料计算存储时间

13 系统备电 4.4.6

检查系统备用电源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检查系统采用的供电

模式、主备电源配置、前端设备供电方式；检查备用电源自动切换

功能；检查系统工作状态

14
人行出入口

电控通道闸
4.4.7 检查人行出入口电控通道闸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

15 车辆数据采集 4.4.8

检查车辆数据采集系统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对车辆数据采集

系统获取进出车辆的时间、牌照、颜色、照片（含全景）等信息，

检查采集功能

16
停车库场

出入口控制
4.4.9

检查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 检

查停车库（场）出入管理功能

5.3.6 声音复核装置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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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声音复核装置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安防拾音

系统

4.5.1 检查系统的类型、数量；查看系统的安装位置

2 4.5.2
检查（评价）音频信息的清晰度；检查音频信息与视频信息记录的

同步性

3 4.5.3 检查视音频记录方式

4 4.5.4 检查安防拾音器的检测报告

5.3.7 电子巡查系统的检查评级方法应符合表 9 的要求。

表 9 电子巡查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巡更钮安装 4.6.1 a) 查看巡查钮或读卡器的安装情况及安装高度

2 巡更配置 4.6.1 b) 检查采集识读装置的类型、位置、数量

3 巡更响应 4.6.1 c)
检查（评价）采集识读装置识读响应时间，检查采集识读装置识读

信息传输到管理终端（含保安集成管理移动手持终端）响应时间

4 巡查线路设置 4.6.1 d) 检查巡检人员、班次、路线及其时间、周期的设定和修改功能

5
巡更状态监测

4.6.1 e)
检查巡查时间、地点、人员和顺序等数据设置；检查显示、归档、

查询和打印等应用功能

6 4.6.1 f) 检查巡查违规记录提示功能

7 信息存储 4.6.2
检查（评价）存储的图片数据资料，检查存储信息的准确性，根据

存储容量和图片数据资料计算存储时间

5.3.8 专用通讯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10 的要求。

表 10 专用通讯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号码显示 4.7.1 检查来电号码显示功能，评价清晰度

2 通讯信号 4.7.2 检查通讯信号

3 记录回放 4.7.3 检查记录回放

4 语音语义识别 4.7.4 检查语音语义识别功能

5 记录保存 4.7.5 检查电话通话记录保存时间

5.3.9 安全检查及探测处置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11 的要求。

表 11 安全检查及探测处置系统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安全检查设置 4.8.1 检查系统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检查（评价）安全探测功能

2 系统联网功能 4.8.2 检查系统显示、报警提示和记录的功能；检查数据传输功能

3 设备要求 4.8.3～4.8.8 检查安检设备产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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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0 安防集成平台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12 的要求。

表 12 安防集成平台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系统集成 4.9.1

授权用户通过平台对电子防护各子系统受控设备进行控制，检查各

子系统设备运行状态、控制效果；检查平台基本构成，测试统一管

理显示、报警功能；检查汇聚、联动、控制、监视、记录等功能

2

联网共享

4.9.2 检查本级平台与上、下级平台或分平台之间的联网，联网后的各功

能及访问控制、权限范围内进行平台间的访问、调用信息；评价故

障时独立运行能力3 4.9.3

4 4.9.4 检查平台调用车载视频图像的功能

5 系统管理 4.9.5
检查电子地图、报警信息查询与处理、视频浏览及控制、录像回放、

报警联动、预案管理、系统配置和用户权限管理等功能

6 信息记录 4.9.6
检查存储信息的准确性，根据存储容量和图片数据资料计算存储时

间

7 安全措施 4.9.7 检查安防集成平台安全性检测报告

8 接口协议 4.9.8 检查安防集成平台接口协议检测报告

5.3.11 安防中心控制室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13 的要求。

表 13 安防中心控制室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安防中心控制室

布局及自身防护

4.10.1

检查安防中心控制室视频监控、入侵和紧急报警、电子巡查的终端

设备以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报警信号输出终端的配置位置、数量、

类型；检查各子系统的操作、记录、显示功能

2 4.10.2
查看安防中心控制室有线、无线专用通讯工具；查看保安专用防护

器械和消防专用设备、器材、装备

3 4.10.3

检查安防中心控制室设置；检查（评价）安防中心控制室面积；设

在门卫值班室内时，检查防盗安全门或金属防护门的配置位置、数

量、类型

4

安防中心控制室

4.10.4
检查安防中心控制室送排风空调设施配置位置、数量、类型；对安

防中心控制室的照度、温度、湿度及环境噪声进行评价

5 4.10.5

按GB50348—2018要求，检查监控中心设置的出入口控制系统以及

接口的保护措施；检查监控中心的视频监控系统以及相应的监视范

围与效果；检查监控中心疏散门的开门方式与应急疏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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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实体防护系统或实体防护设施的检查（评价）方法应符合表 14 的要求。

表 14 实体防护系统或实体防护设施的检查（评价）方法

序号 检查（评价）项目 检查（评价）要求 检查（评价）方法

1
防暴升降式

阻车路障
4.11.1

检查防暴升降式阻车路障的类型、安装位置、数量；评价安装尺寸

与启闭速度；核查相应产品的检测报告，确认阻挡能力符合评审及

标准要求

2

防盗安全门、

金属防护门、

金属卷帘门

4.11.2
检查防盗安全门、金属防护门、金属卷帘门的配置位置、数量、类

型

3

金属防护栏

4.11.3 a)
检查材料质量证明文件，评价金属管（棒）的直径与壁厚、金属板

的横截面宽与厚、防护栏间距、螺栓规格、安装间距尺寸

4 4.11.3 b) 检查固定螺丝的规格，检查金属防护栏的安装

5 4.11.3 c) 检查窗体或门体防护的金属防护栏，检查单个防护栏空间的面积

6 4.11.3 d)
检查（评价）实体周界封闭的金属防护栏配置材料、类型，查看安

装方式；检查防护栏的高度、间距尺寸

7 实体隔断 4.11.4 检查公共区域一侧受力支撑点和可拆卸装置

8 围墙 4.11.4 a)
检查（评价）围墙安装方式；检查隐蔽工程报告中的基础埋深和用

料

9 4.11.4 b) 检查金属防护栏安装方式；查看防护侧的可供攀爬设施情况

10 窗户限位措施 4.11.5 检查安装方式，检查（评价）窗户开启的最大间隙

11 防砸复合玻璃 4.11.6 检查相应产品的检测报告

12 防盗保险柜 4.11.7 检查防盗保险柜的配置位置、数量、类型

6 评审验收与维护保养要求

6.1 评审要求

6.1.1 应按 GB50348—2018 中 5.3.5 和 GA/T 75 及本文件第 4章的要求进行安全防范系统方案评审，

并取得“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的评审意见。

6.1.2 应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方案并认可确认后，形成正式施工文件。

6.2 验收要求

6.2.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本文件第 5 章规定和运营前安全防范风险评估要求。

6.2.2 验收应按 GB 50348—2018 第 10 章，GB 55029—2022 第 5 章，以及 GA/T 75、GA 308 的规定进

行。

6.2.3 验收内容应包括施工验收、技术验收和资料审查。

6.2.4 验收未通过时，应根据验收意见与要求整改后再次提交验收，直至验收通过。

6.2.5 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时，应根据验收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落实后应提交书面

报告并经确认后交付使用。

6.3 运行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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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运行应按照 GB 50348—2018 第 11 章的规定建立运行维护保障体系。

6.3.2 应按照 GB 50348—2018 第 3 章的规定，结合运营情况及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航站楼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运行使用管理评估。运行使用管理评估应至少每 5 年进行一次，在运营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事件时应及时进行。

6.3.3 应按 GA 1081 的规定并结合运行使用管理评估给出的结果，对航站楼安全防范系统定期进行检

查、维护、保养及必要的调整和更新，使之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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